海口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局补助经费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支出名称：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助经费
项目单位：海口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局
专项支出属性：该项目属于延续项目
主管部门为海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专项支出概况：保障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及时足额发放
（二）项目绩效目标设定情况
保障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及时足额发放
2、 项目决策及资金使用管理情况
（一）项目决策情况
（二）项目资金到位及使用情况
财政资金年初预算数:33,062.15万元,财政资金全年预算数38,126.15万元;财政资金全年执行数实际支出37,978.85万元。预算执行率99.61%。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一）项目组织情况（包括项目招投标情况、调整情况、完成验收等）
（二）项目实施情况
根据国家和省市相关规定，对项目经费的使用严格把控，不以任何理由虚列、截留、挤占、挪用。该笔资金实行专款专用，用于我局城乡居民基本养老金发放，资金支出均有相关的授权审批，资金拨付严格审批程序，使用规范，会计核算结果真实、准确。此次绩效评价过程中未发现有截留、挤占或挪用项目资金的情况。
四、项目绩效分析
(一）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2025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支出预算38,126.15万元，实际支出37,978.85万元。预算执行率99.61%。
1.项目的产出指标
该项目的数量指标分析，确保符合条件的城乡居民按时足额发放率，2025年符合领取我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养老金待遇人数为12.05万人，全年实际完成值为100%。
2.项目的效益指标
（1）根据《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海南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办法的通知》（琼府〔2023〕15号）文件精神，一是地方基础养老金月发放标准每年定额增加7元，从每年1月1日起执行，所需资金由省财政与市县财政按6﹕4的比例分担。全年实际完成值为100%。二是对上年度按月领取城乡居民养老金的参保人员调整增加个人账户养老金，增长幅度按照近三年基金年平均收益率确定。全年实际完成值为100%。
根据《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海南省财政厅关于贯彻落实国家要求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的通知（琼人社发〔2025〕60号）》文件精神，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中央基础养老金从2025年7月1日起，原每人每月123元调整为每人每月143元，该标准所需资金由中央财政全额补助，全年实际完成值为100%。
（2）该项目的可持续性影响，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长期可持续执行。我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施，对提高已领取养老金待遇人员的基本生活水平，维护社会的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
3.项目的满意度指标
该笔资金全部用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发放，符合领取养老金人员满意度为≥90%，全年实际完成值为99.61%。
5、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我局目前暂无其他需说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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